
附件1： 

 

中国民用航空局 

关于组织开展2020年度民航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试点工作的通知 

 

各运输（通用）航空、服务保障公司，各机场公司，局直属各

单位，各协会、基金会，各相关单位：   

为落实民航科教创新大会精神和民航局《关于推进民航科

技教育创新发展的意见》，按照2020年全国民航工作会议要

求，构建以企业为主导、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合作的民航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以下简称“创新联盟”），强化创新

链、产业链和应用链有机衔接，提升民航科技支撑能力，根据

《关于推动民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与发展的实施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见附件1），现组织开展2020年

度创新联盟试点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领域 

  涵盖民航科技创新各主要领域，具体领域和方向由创新联

盟自行确定。 

  二、试点工作流程  

  遵循成员单位自愿组建、创新联盟自愿试点的原则，民航

局充分发挥行业管理和政策引导作用，中国航空运输协会、中



国民用机场协会、中国民用航空维修协会等民航行业协会（以

下简称“各协会”）作为技术支持单位，在各自业务领域内积

极发挥组织、协调和“桥梁”作用，对创新联盟的构建和发展

给予指导和支持，受理和审验创新联盟申请材料，积极向民航

局科技管理部门推荐具备条件且审验合格的创新联盟进行试

点。请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将此项试点工作列入我司委托

承担的科技业务管理工作，根据各协会需要，协助做好相关保

障支持工作。 

  1.申请动员 

  各协会于2020年5月31日前完成创新联盟试点申请动员工

作。鼓励会员单位与有条件的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具有科

研能力的其他事业单位及组织机构，围绕建设创新型民航行

业，探索多种长效稳定的产学研用协作机制，组建具有“民航

特色”的创新联盟。 

  2.试点申请 

  符合《办法》第十二条所列基本条件的创新联盟可自愿申

请参加试点，由创新联盟牵头单位提出试点申请。请于2020年8

月10日前将试点申请材料（含电子版，刻录成光盘2张）报送至

一家相关协会，不重复报送。试点申请材料包括： 

  （1）创新联盟试点申请书（模板见附件2）一式12份； 

  （2）创新联盟协议（章程）（模板见附件3）一式12份； 

  （3）创新联盟组建必要性的说明材料（模板见附件4）一



式12份； 

  （4）全部联盟成员的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等加盖公章的复

印件2份； 

  （5）如联盟成员法定代表人委托他人签署联盟协议的，需

提供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书原件2份。 

  3.试点审验 

  各协会按照《办法》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要求，组织专家

对创新联盟试点的重要性、技术性和组织形式进行初审，于

2020年9月18日前完成受理审验和公示工作。 

  4.试点推荐 

  各协会于2020年9月30日前将创新联盟试点推荐材料报送至

民航局人事科教司，试点推荐材料包括：创新联盟试点推荐函1

份、推荐表1份和试点申请材料1套（含电子版）。 

  5.组织试点 

  根据各协会推荐情况，民航局研究确定创新联盟试点名

单，并发文公布，予以试点，试点有效期限三年。民航局将按

《办法》第二十六条至第二十八条规定，为试点创新联盟发展

提供综合支持。 

三、注意事项 

  1.创新联盟应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组织开展申报工作，试

点申请材料内容要求客观、真实，牵头单位需签署申报承诺

书，如存在虚假申报情形，则申报无效。 



  2.创新联盟名称不应包含“中国”、“全国”、“中华”

等表示全国性地域概念的字样，及党政机关名称的字样。名称

中涉及的产业技术领域不应过于宽泛，应直接针对创新联盟的

技术创新目标和任务，突出民航行业特色。 

  3.创新联盟成员单位总数量原则上不少于10家。 

  4.请自行到民航局网站“信息公开”栏下载附件详细内

容。 

 

   

 

  2020年5月14日 

 

 

 

 

 

 

 

 

 

 

 


